
1 

 

股票代码：600614  900907  股票简称：鹏起科技  鹏起 B股   编号：临 2017-032 

 

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

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份事项的问询函》的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  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鹏起科技”）于 2017年 4月

2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份事项的

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[2017]0452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，现将问询函具体内容公

告如下： 

    2017年 4月 20日，公司公告称，公司股东宋雪云通过天勤十号单一资金信托（以

下简称天勤十号）增持公司股票 5420.20万股，占公司总股份的 3.09%。增持后，宋雪

云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鹏起科技 32025.56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8.27%。同日，宋

雪云及一致行动人披露增持计划，拟于 6个月内以 4亿元-4.7亿元资金增持鹏起科技股

份。现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17.1条的规定，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。 

    一、根据公司披露，截至目前，宋雪云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8.27%的股份，

鼎立集团持有公司 11.43%的股份。请公司结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中有关上市公

司控制权的规定，向股东宋雪云及一致行动人、鼎立集团核实，公司控制权是否发生变

化，公司是否仍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，并说明理由。 

    二、根据公司公告，宋雪云通过玺瑞 2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嵌套天勤十号单一资

金信托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，请公司补充披露采取双重信托计划嵌套投资的原因，

说明玺瑞 2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否存在优先劣后的结构化安排，以及相关安排是否

合法合规。 

    三、根据公司公告，宋雪云通过天勤十号增持公司股份，且宋雪云及一致行动人未

来继续通过玺瑞 23号实施增持，请公司向股东宋雪云及一致行动人核实并披露，宋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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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认购玺瑞 2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资金来源、资金是否到位；玺瑞 23 号相关信托计

划的具体信息，包括成立条件、委托人/受益人名称、信托本金来源和金额、担保安排、

预期收益率、信托资金运用时间、信托计划存续期限、信托利益分配安排以及信托计划

兑付资金来源等，并说明玺瑞 23号设立及资金运用的最新进展，并提示相关风险。 

    四、根据公司公告，玺瑞 2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预计存续期限为 12 个月。请宋雪

云及一致行动人说明信托计划到期后，对所持股份的处置安排，及对公司的影响，并提

示相关风险。 

    五、请公司向股东宋雪云及一致行动人核实并披露，股东增持股份后，是否存在将

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质押的计划或安排。 

    请你公司于 2017年 4月 25日之前回复我部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2017年 4月 22日 


